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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3         证券简称：光环新网      公告编号：2024-009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3月 29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0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0,0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754.48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9,245.52 万元。

以前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81,448.90 万元，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

11,728.07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293,176.97 万

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6,895.57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建国路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创业板）》，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2021年 12月 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1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北京德信致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光环新网（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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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38,633.56 万元，本次增资将根据房山二期项目的进

度分期拨付到位。光环新网（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光环新网（北京）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创业板）》，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

专户管理。 

2023 年 5 月 12 日，经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募投项目“向智达云创增资取得 65%股权并投资建设燕郊绿色云计

算基地三四期”剩余募集资金 19,615.60 万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和专户利息收

入净额），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一期和二期项目，其中 10,000.00 万元

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一期”项目，9,615.60 万元用于建设“天津宝

坻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子公司光环新网（天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在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光环新网（天津）

信息服务有限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创业板）》，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进行专户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结合实际经营需

要，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放与专项使用管理，便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

情形。 

2、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其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户名 
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用

途 

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金额（元） 

光环新网（天津）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4411201001004

0263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 

天津宝坻云计算

基地一期专户 
68,894,100.82 

光环新网（天津）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4411201001004

0275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 

天津宝坻云计算

基地二期专户 
61,5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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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8,955,694.38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为推进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的

实施，统筹规划资金使用，经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将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募投项目“向智达云创增资取得 65%股

权并投资建设燕郊绿色云计算基地三四期”剩余募集资金 19,615.60 万元（含

现金管理收益和专户利息收入净额），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一期和二期

项目，其中 10,000.00 万元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一期”项目，

9,615.60 万元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7）。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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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9,245.5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28.0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9,615.6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3,176.9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9,615.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54%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房山绿色云计算

数据中心二期 
否 50,000.00 50,000.00 0.00 50,002.38 100.00% 

2022 年

1月 31

日 

1,674.15  -386.92  否 否 

上海嘉定绿色云

计算基地二期 
否 50,000.00 50,000.00 0.00 50,000.00 100.00% 

2022 年

5月 31

日 

-3,711.23  -7,880.05  否 否 

向智达云创增资

取得 65%股权并

投资建设燕郊绿

色云计算基地三

四期 

是 150,000.00 132,201.00 0.00 132,201.00 100.00% 

2023 年

12月 31

日 

322.40  -2,174.91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49,245.52 49,245.52  49,245.52 100.00%    不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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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天津宝坻云计算

基地一期 
是  10,000 3,172.31 3,172.31 31.72% 

2026 年

12月 31

日 

  
不适

用 
否 

天津宝坻云计算

基地二期 
是  9,615.6 8,555.76 8,555.76 88.98% 

2028 年

12月 31

日 

  
不适

用 
否 

合计 — 299,245.52 301,062.12 11,728.07 293,176.97 — — -1,714.68 
-

10,441.8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北京房山绿色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燕郊绿色云计算基地三四期项目和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在建工程建设进度延后，已投

产数据中心模块上架进度不及预期。 

1、北京房山绿色云计算数据中心二期总投资金额预计 122,090.28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50,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总投资金额为

103,822.03万元，后续项目建设资金将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部主体结构封顶，部分机柜与用户达成合作

意向，并进入机电施工阶段，2022 年 7月已陆续交付客户使用。 

2、燕郊绿色云计算基地三四期项目总投资金额 298,60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150,000 万元，项目分期建设，报告期内部分项

目已投入运营。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资金额为 202,485.16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 132,201.00 万元，经 2023 年 5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燕郊绿色云计算基地三四期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9,615.60 万元（含现金管理

收益和专户利息收入净额）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一期和二期项目，其中 10,000.00 万元用于建设“天津宝坻

云计算基地一期”项目，9,615.60万元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燕郊绿色云计算基地三四期项目后续项目建设资金

通过项目经营产生的收入和项目贷款等方式解决。 

3、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总投资金额预计 13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50,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总投资金额为

96,028.38 万元，后续项目建设资金将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报告期内已有部分机柜投入运营。 

4、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一期项目已完成全部土建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已开工进行数据中心楼宇结构建设工作。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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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资金 126,366.44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上述置换已全部实施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及子公司光环新网（天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与银行机构、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专用

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合理、规范，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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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 金 总 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 度 （ %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天津宝坻云计

算基地一期 

向智达云创增资取得

65%股权并投资建设燕

郊绿色云计算基地三四

期项目 

10,000.00 3,172.31 3,172.31 31.72% 
2026年 12

月 31日 
— 不适用 否 

天津宝坻云计

算基地二期 

向智达云创增资取得

65%股权并投资建设燕

郊绿色云计算基地三四

期项目 

9,615.60 8,555.76 8,555.76 88.98% 
2028年 12

月 31日 
— 不适用 否 

合计 — 19,615.60 11,728.07 11,728.07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为推进公司整体战

略布局的实施，统筹规划资金使用，经 2023年 5月 12 日召开的公

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募

投项目“向智达云创增资取得 65%股权并投资建设燕郊绿色云计算

基地三四期”剩余募集资金 19,615.60 万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和专

户利息收入净额），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一期和二期项

目，其中 10,000.00 万元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一期”项

目，9,615.60 万元用于建设“天津宝坻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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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